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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近一段时间，镇海的陈老板
天天在为拿不回货款发愁。陈老板
的公司主要生产大型机械零配件，
买方主要为煤矿等企业。今年 4 月
初疫情得到控制后，生产恢复较
快，拿到了不少订货合同，陈老板
组织工人加班加点生产，确保在合
同约定时间内交货。但进入 8 月，
陈老板却不敢再接新订单，一个重
要原因是，对方总是拖欠货款，陈
老板实在没辙了，硬着头皮打电话
向对方催讨，好话说了一大箩，对
方才挤牙膏一样打过来一点货款。
陈老板由此感叹，有生意做自己当
然高兴，但货交了，钱拿不到手，
心里真的感到不踏实。

其实，现在很多老板有着与陈
老板一样的忧虑：生意不缺，只是
要债难。

企业要债难，究竟难在何处？
陈老板总结出两点：首先难在，生
意还想继续做，不想与对方闹掰，
拉不下情面去催讨，担心一讨债，
钱没讨回来，生意跟着逃走了。第
二难在，讨债由不得自己的性子
来，如果每天打电话去催讨，不定
会出什么乱子，甚至可能引来意想
不到的祸害。

讨不回来的欠债，体现在企业
的财务报表中，就是所谓的“应收
账款”。有企业老板表示，最担心
的不是“应收”，而是有些欠债变
成 了 永 远 的 “ 应 收 ”， 对 企 业 来
说，就是实实在在的损失。

浙江和义观达律师事务所的一
位律师表示，任何企业，只要做
生意，就要签订买卖合同，但如
何避免出现应收账款，或者在发
生应收账款的情况后，如何进行
追讨，就要讲究策略，充分运用
现有的法律法规，采取一些有针
对性的方法。

以现有和未来的应收
账款出质进行融资

很多人不知道，应收账款是可
以作为质押标的的，这在 《物权
法》 中早有规定。根据去年 11 月
22 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 《应收
账款质押登记办法》，应收账款是
指权利人因提供一定的货物、服务
或设施而获得的要求义务人付款的
权利以及依法享有的其他付款请求
权。包括现有的和未来的金钱债
权，但不包括因票据或其他有价证

券而产生的付款请求权，以及法
律、行政法规禁止转让的付款请求
权。具体来说，应收账款包括：

（一） 销 售 、 出 租 产 生 的 债
权，包括销售货物，供应水、电、
气、暖，知识产权的许可使用，出
租动产或不动产等;

（二） 提供医疗、教育、旅游
等服务或劳务产生的债权；

（三） 能 源 、 交 通 运 输 、 水
利、环境保护、市政工程等基础设
施和公用事业项目收益权；

（四） 提供贷款或其他信用活
动产生的债权；

（五） 其他以合同为基础的具
有金钱给付内容的债权。

即 将 于 明 年 实 施 的 《民 法
典》，更为应收账款质押提供了法
律依据。其第 440 条明确，现有的
以及将有的应收账款可以作为出质
的标的。所以，如果甲乙两家公司
签订购销合同，不管付款日期是否
到期，从法律上说，乙公司作为应
收账款债权人，可以立即以该应收
账款出质向银行进行融资，或是作
为与丙公司原材料购销合同的担保。

以保理合同方式转让
应收账款

所谓保理，是指在商业贸易
中，以托收、赊账方式结算货款
时，卖方为了强化应收账款管理、
增强流动性而采取的委托第三者

（保理商） 管理应收账款的一种行
为。如今，保理已成为我国的一种
重要金融业务。《民法典》 第 761
条明确承认了它的法律地位：“保
理合同是应收账款债权人将现有的
或者将有的应收账款转让给保理
人，保理人提供资金融通、应收账
款管理或催收、应收账款债务人付
款担保等服务的合同。”

保理人即保理商一般由专业的
机构担任，他们具有专业的催收水
平。因此，当企业出现难以收回欠
款的情况时，可以考虑把应收账款
转让给保理人，这样可以避免出现
企业直接向合作伙伴讨债，影响双
方关系的尴尬局面。

以所有权保留方式提
高应收账款催收效力

如果企业并无融资愿望，也没
有把应收账款转让的计划，那么，卖
方可以采用在交易中保留所有权，
为应收账款催收提高效力的方法。

我们举一个例子。在买卖合同
中，如果涉及的是动产的买卖，一
般情况下，当标的物交付至买方
后，其所有权实际上便转移到了买
方那里。但如果通过合同约定，标
的物交付后，所有权不转移，直至
买方付清全部款项才完成转移，情
况就不一样了，卖方就会处于主动
的 地 位 。《民 法 典》 第 641 条 规
定：“当事人可以在买卖合同中约
定买受人未履行支付价款或者其他
义务的，标的物的所有权属于出卖
人。”第 642 条进一步规定，当买
受人未按照约定支付价款，经催告
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支付的，有权
取回标的物。

以买卖动产抵押担保
方式保证应收账款的实现

如果在订立买卖合同时，买方
不同意卖方提出的所有权保留要
求，在这种情况下，作为卖方还可
以采取有效一招，即要求买受人将
这个动产反过来抵押给自己，作为
应收账款实现的担保。

特别要指出的是，这种动产抵
押担保方式是 《民法典》 第 416 条
的全新规定：“动产抵押担保的主
债权是抵押物的价款，标的物交付
后十日内办理抵押登记的，该抵押
权人优先于抵押物买受人的其他担保
物权人受偿，但是留置权人除外。”

如何应对、处理和避免出现应
收账款，是一项复杂的法律事务，
企业在现实生活中如果需要依据相
关规定来维护自己的利益，需要请
专业律师来具体执掌，毕竟，专业
的人做专业的事，才能避免出现差
错。

近日，海曙的马女士接到海
曙区人民法院执行局打来的电
话，被告知有一笔执行款已经到
位可以领取，这让已经退休的马
女士感到意外，她的那个案子已
过去整整十年，她已不再指望能
够拿到那笔执行款。

2010 年 2 月的一天，马女士
在单位被送快递的张某打伤，此
后，海曙法院依法判决张某赔偿
马女士 3.6 万余元。由于张某下
落不明，且名下没有任何财产，
2012 年海曙法院裁定终结执行。

近日，法院“终本案件综合
管理组”人员在梳理旧案时，查
到被执行人张某名下有一笔存
款，立即依法予以冻结。张某发
现银行账户被冻结，主动联系法
院，缴纳了赔偿款及迟延的履行
金。之后，承办法官经过多番打
听，终于找到了早已退休的马女
士，这个陈年积案终于完全执行
完成。

在法院执行中，会遇到很多
暂时没有财产可供执行的案件，
案件会因此进入本次执行终结的
程序，但在法律上，这只是案件
暂时告一段落，并不代表被执行

人不用履行法律义务了。
今年年初，海曙法院改变根

据申请人申请为主恢复执行的工
作模式，专门成立了“终本案件
综合管理组”，由 5 名执行法官
和执行员专门负责已经终结本次
执行一年以上的案子，对相关案
件单独进行动态管理，定期选取
终本库内案件，通过法院的“点
对点”查询系统，寻找被执行人
财产，一旦发现被执行人有新的
财产线索，及时恢复执行，使终
本案件不再“沉睡”。

“终本案件综合管理组”的
法官介绍，在现实生活中确实存
在这样的情况，那些当时没有财
产的被执行人，在十几年、二十
几年后，经济状况可能好转，重
新执行就有了可能，这也是海曙
法院执行局成立这个特殊机构的
基础。

据了解，截至今年 6 月底，
海曙法院“终本案件综合管理
组”已对该院终本案件库内的
1300 余件执行旧案作了重新梳
理，发现被执行人名下有财产的
案件共 47 起，为申请执行人实
现债权 55 万余元。 （海法）

执行案件终本管理
积年旧债不再沉睡

阿东是一名重型货车司机，
小魏是他搭档， 今 年 3 月 的 一
天，两人和朋友一起到一家饭
店吃饭，其间还喝了白酒，但
饭后他仍坚持自己开车。当行
驶至一个村庄边时，车辆突然
失控，直直地撞上了一村民家
的围墙，围墙在巨大的撞击声
中轰然倒塌。

事故发生后，该村民向阿东
索赔损失 2000 元，并表示要报
警。此时，阿东慌了神，他知道
自己酒后驾车，免不了被处罚，
于是赶紧上车叫醒小魏，以“担
心保险公司不给理赔”为由，要
求小魏为他“顶包”。

之后，交警赶到事故现场，
面对交警的询问和调查，阿东不

得不交代自己撞车后企图找人
“顶包”的事实。经抽血检测，
结果显示阿东属醉酒驾驶。

近日，余姚法院依法对此案
作出判决，犯罪嫌疑人阿东因危
险驾驶罪，被处拘役 5 个月 15
天。

“ 司 机 一 滴 酒 、 亲 人 两 行
泪 ”， 危 险 驾 驶 酿 成 的 悲 剧 频
发，其屡禁不止的背后是司机侥
幸心理在作祟。本案中的阿东，
酒后驾驶机动车，在发生交通事
故后又企图找人顶替以逃避法律
的惩处，这样的行为是错上加
错，法院根据本案实际情况，作
出加重刑罚的判决，这对所有驾
驶人来说是一个警示。

（文静）

醉驾撞墙找人顶包
从严受罚后悔

8 月中旬，室外的最高气温升
到了 38.4℃，但高温难阻法院执行
热情。凌晨5点，余姚法院的执行干
警兵分多路，奔赴各处执行案件，一
些被执行人在睡梦中被叫醒，被迫履
行了法律义务。

“纺织机 4 台，磁力起动器 8
台，线纺原材料 824 卷，成品纱线
2855 卷⋯⋯千万要清点清楚，不
能有遗漏。”在余姚市龙坑村一企
业现场，执行法官正指挥执行助理
认真清点财产。

此案的申请执行人为徐某，他
向余姚法院申请强制执行，要求被
执行人郑某经营的线纺厂归还借款
27 万 元 ， 并 提 供 了 一 条 财 产 线
索：线纺厂有一批机器设备可供执
行。

但执行法官调查后发现，此
前，被执行人郑某已因中风瘫痪在
床，丧失了语言能力，但徐某不清
楚该厂具体在哪里。为此，法官与

郑某的法定代理人沟通，并向与线
纺厂有业务往来的企业打听，终于
找到了线纺厂的准确位置。

当天一早来到线纺厂后，执行
人员依法打开了该厂的大门，对厂
内所有财产进行清点，并依法予以
查封。根据执行流程，这些财产将
进入司法拍卖程序，所得款项用于
偿还申请人的执行款。

“咚咚咚⋯⋯”当天上午，从
余姚大隐某商铺处传来了一阵异
响，原来，是余姚法院的执行人员
正抡锤拆除一商铺后门的围墙。

几年前，胡先生向某公司购买
了一处商铺，之后双方达成置换协
议，但因种种原因，置换实际未成
功，该公司却对胡先生的商铺作了
改造，商铺的后门被筑墙封闭。之
后，双方发生争执，余姚法院判决
该公司拆除围墙恢复原状，但其迟
迟未予履行。今年 5 月底，胡先生
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。法官多次尝

试电话联系被执行人未能成功。
由于过道被封闭，直接影响了

商铺的使用、经营，为此，在此次

执行中，法院决定采取强制行动，
拆除围墙，以保障胡先生的合法权
益。 （姚法 文/图）

凌晨出击，趁“热”打“赖”

余姚法院执行故事

近日，宁波海事法院与宁波
海事局共同签署在我市建立海船
船员劳资纠纷调解和维权协作机
制的实施意见。

根据该意见，我市将在海事
局建立海船船员劳资纠纷调解中
心，选派资深执法人员担任调解
员；宁波海事法院则在调解中心
设立船员劳资纠纷诉调对接服务
点，选派法官为日常调解工作提
供法律指导。

今后，由宁波海事法院受理
的海船船员劳资纠纷，对其中事
实清楚、法律关系简单的，经双
方当事人同意，可委托调解中心

进行诉前调解。对于受理的委托
案件，调解中心可根据当事人需
求，在法院工作窗口、宁波海事
局或其他合适场所进行线下调
解，也可借助“浙江在线矛盾纠
纷 多 元 化 解 平 台 ”“ 移 动 微 法
院”等进行线上调解。

据宁波海事法院统计，最近
5 年，仅宁波海事法院本部办结
的船员劳资纠纷案就有 1000 多
件，海船船员劳资纠纷调解和维
权协作机制的建立，为实现船员
劳资纠纷公正、高效、快速处
理，打下了坚实基础，

（王舜毕）

我市建立海船船员
劳资纠纷调解维权协作机制

应收账款那些事应收账款那些事

有生意做有生意做，，当然高兴当然高兴；；

依约交货依约交货，，没问题没问题。。

但一方交货后但一方交货后，，对方却迟迟不付款对方却迟迟不付款，，对此对此，，该如何办该如何办？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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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 月 28 日上午，江北区人民
法院洪塘人民法庭举行揭牌仪
式。据了解，该法庭可受理管辖
范围内的一审民商事案件，以方
便群众就近参与诉讼活动。

洪塘人民法庭 位 于 江 北 区
洪塘街道江北大道 670 号，法庭
设有诉讼服务窗口，联系电话
56579684。

（陈一龙）

江北法院设立洪塘法庭


